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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函及投标函附表 

（一）投标函 
致：汕头市潮阳区交通运输局(招标人单位名称 )：  

一、我方已仔细研究了汕头市潮阳区练江片区乡村振兴示范带-潮阳区灰田公路路域风貌提

升项目工程设计（第二次）(项目名称)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合同条件、招标人要求和技术规范

等文件。我方已检查和核对了这些文件，未发现有错误或其他缺陷。我方愿意以下浮率为31.04%，

总报价：人民币（大写）：贰佰陆拾万零陆仟玖佰陆拾叁元捌角肆分（小写：¥2606963.84元）

的投标报价，严格按合同约定完成工程设计工作。 

二、如果我方投标书被接受，我方将承诺： 

1.履行招标文件规定的每一项要求，按期、按质、按量完成本工程任务。 

2.在投标文件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 

3.接受按招标文件规定的程序、标准并同意你方评标的标准。 

4.提供按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由我方缴纳的投标保证金伍万元，同意接受在下列三种条件下投

标保证金不退回的条件： 

（1）投标人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投标文件； 

（2）中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 30 天内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协议书或未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

履约担保； 

（3）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被查实有串标、围标、陪标等其它违法违纪行为。   

三、如果贵方接纳我方的中标，我方承诺并保证： 

1.不存在个人挂靠或违法发包转包分包以及其他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否则承担由此引起

的法律责任。 

2.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3 

项和第 1.4.4 项，以及第三章“评标办法”第 3.1.2 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3.我方如违反中标承诺和保证，贵方有权取消我方中标资格；有权没收我方的投标保证金。我

方同时承担由此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四、我方承诺：我司此项目投标书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法定代表人签名均为法人本人所签，

同时承担由此引发的相关法律责任。 

 

 

 
投 标 人：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盖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2024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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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函附表 
 

序号 名称           内容 备注 

1 设计负责人（如有） 姓名：陈运泽  

2   质量标准 符合国家、行业颁布的工程设计规范要求。  

3   投标有效期 60 个日历天  

4   工期 
签订合同之日起  40 天内完成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含概

算书编制），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后  30 天内完成施工图

设计。 
 

 

 

 

 
投 标 人：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盖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2024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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